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90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文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思良

0000000000000000

                    住○○市○○區○○路000巷000弄00○0

號0樓

            張雅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1

28號、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本院受理後（111年度審訴字第

555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思良犯傷害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朱文正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張雅婷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部分補充「被告胡台順部

分由本院另為判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朱文正、陳思

良、張雅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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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

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

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

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

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

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

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

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

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

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

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

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

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

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

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

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朱文正於附件犯罪事實

欄二(二)所示時、地攻擊告訴人胡台順後，被告張雅婷復

持手機攻擊之，依上開實務見解所示，渠等就告訴人胡台

順之傷勢自應共同負責。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所為，係犯刑法

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朱文正、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為，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就附

件犯罪事實欄二（二）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

（四）起訴意旨認被告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等語。

然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

事，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

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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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

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

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

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陳思良於

本案之犯行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性，非屬同一罪

質，認本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

之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依上揭解釋

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思良僅因細故糾紛

即傷害被告即告訴人朱文正；又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僅因

細故糾紛即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台順，致告訴人朱文正、胡

台順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二）所載之

傷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

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3人之犯罪動機、本案之情節、所

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六）再查，被告張雅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

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

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表達悔過之意，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

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

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

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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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

　　　　　　　　　　　　　　　　　　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

　　被　　　告　朱文正　(年籍住居詳卷)

　　　　　　　　胡台順　(年籍住居詳卷)

　　　　　　　　陳思良　(年籍住居詳卷)

                張雅婷  (年籍住居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胡台順前因妨害公務

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7日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

二、陳思良、胡台順、朱文正、張雅婷同為東方人力派遣有限公

司之同事，朱文正、張雅婷為男女朋友。其等於110年4月5

日凌晨2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土地公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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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飲酒，因一言不合互有爭執，竟分別為如下行為：

  ㈠陳思良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基於傷害之犯意，先徒手拍

掉朱文正所戴帽子，再拉扯朱文正，令朱文正重心不穩而跌

倒在地，陳思良則趁機拉起朱文正上衣矇蓋其頭部，隨即連

續以膝蓋撞擊朱文正腹部4次，後兩人雙雙倒地，朱文正壓

在陳思良身上，惟陳思良此時仍未鬆手，且雙腳不斷上踢，

胡台順與張雅婷則不斷在旁試圖拉開兩人，後由胡台順（胡

台順就此部分所涉傷害、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撥開

陳思良放在朱文正頭上雙手，兩人始站起身來回座，陳思良

並於該日凌晨5時許先行離去。

  ㈡朱文正、胡台順於同日上午6時31分許，在上址，復一言不

合開始爭吵，詎兩人竟各基於傷害之犯意，朱文正先以徒手

抓住胡台順下巴，將胡台順壓倒在椅子上，再以右手連續捶

打胡台順上半身數下，胡台順復以右手揮擊朱文正臉部數下

還擊，隨後雙方各自徒手毆打對方數分鐘；張雅婷見狀，亦

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機敲擊胡台順頭部，朱文正因同日先

後遭受陳思良、胡台順傷害，而受有頭皮及頭部挫傷、雙手

及雙腳擦傷、右手肘及雙小腿挫傷等傷害，胡台順則受有左

頭部、左額面部挫傷、兩膝部挫傷併充血、額面部擦傷、右

上肢擦傷、右姆指擦傷等傷害。

  ㈢胡台順因遭受朱文正傷害，心生不滿，復基於恐嚇、毀損他

人之物之犯意，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9時24分許及10時16

分許，在不詳地點，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的死期到

了，進量躲，只要出現在我試現你就該死，不信走著瞧」、

「小心出門不要跌倒喔?」、「我隨時會出現」等文字恐嚇

朱文正，使朱文正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另於上午不

詳時間，在桃園市○○區○○路00號，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

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由朱文正使用之車牌號

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

側蓋、座墊、右後視鏡，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朱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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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經朱文正、朱美慧、胡台順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

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二㈠

㈡犯罪事實二㈡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思良於偵查中供述 被告陳思良自承有與告訴人朱

文正相互拉扯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台順於警詢

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

文正，證人胡台順出手試圖拉

開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

之事實。

4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雅婷於警詢

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

文正，證人張雅婷出手制止被

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

實。

5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

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

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4時30分至凌晨4

時37分許間，被告陳思良因與

告訴人朱文正互有爭執，遂動

手毆打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6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

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

(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

害之事實。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朱文正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朱文正有傷害告訴人

胡台順犯行之事實。

2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與告訴人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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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犯罪事實二㈢

述 文正發生肢體接觸之事實。

3 被告張雅婷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張雅婷有持手機敲擊

告訴人胡台順頭部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

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

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6月31分許至凌

晨6時38分許間，被告朱文正

與被告胡台順因互有爭執，雙

方因而相互毆打數分鐘，期

間，被告張雅婷亦持物品攻擊

告訴人胡台順之事實。

5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

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

(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

害之事實。

6 告訴人胡台順提出之中壢長榮

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及傷勢

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胡台順受有上開傷

害之事實。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

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

嚇訊息，並以掛在鑰匙圈上之

折疊小刀割損告訴人朱文正所

使用之機車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指訴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訊

息，且告訴人朱美慧所有、告

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車牌號碼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遭被

告胡台順以工具毀損之事實。

3 LINE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

嚇訊息之事實。

4 （1）委託書及車籍資料

（2）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照片、翔

壢機車行估價單

證明告訴人朱美慧所有、由告

訴人朱文正使用之機車遭人以

利器割損，致該機車前面板、

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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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陳思良就犯罪事實二㈠、朱文正就犯罪事實二㈡、張

雅婷就犯罪事實二㈡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

罪嫌，被告胡台順就犯罪事實二㈡、㈢，分別係犯刑法第27

7條第1項傷害、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等罪嫌。被告張

雅婷見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互毆，仍參與被告朱文正之

犯罪，毆打告訴人胡台順頭部，為相續共同正犯。被告胡台

順所為上開3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又被告朱文正及陳思良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

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請並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至扣案之折疊小刀1支，

為被告胡台順所有且供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至告訴人朱文正固指稱被告陳思良對之恫稱「死得難看」一

語，然查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並無實證可資，惟此

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傷害罪嫌部分，有危險與實

害行為之高低度吸收關係，屬實質上一罪，為效力所及，爰

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另為避免再生釁端，本件姑隱當事人

欄位之被告年籍、住址，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墊、右後視鏡不堪使用之事

實。

5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

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

據

（2）扣案折疊小刀1支

證人被告胡台順以隨身攜帶掛

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

朱美慧所有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

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

墊、右後視鏡之事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8



　　　　　　　　　　　　　    檢　察　官  陳書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4 　　日

                              書  記  官  簡冠宇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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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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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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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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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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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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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90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文正




            陳思良


                    住○○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0樓
            張雅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本院受理後（111年度審訴字第555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思良犯傷害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朱文正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雅婷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部分補充「被告胡台順部分由本院另為判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朱文正、陳思良、張雅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朱文正於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示時、地攻擊告訴人胡台順後，被告張雅婷復持手機攻擊之，依上開實務見解所示，渠等就告訴人胡台順之傷勢自應共同負責。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朱文正、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起訴意旨認被告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等語。然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陳思良於本案之犯行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性，非屬同一罪質，認本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之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依上揭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思良僅因細故糾紛即傷害被告即告訴人朱文正；又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僅因細故糾紛即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台順，致告訴人朱文正、胡台順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二）所載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3人之犯罪動機、本案之情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再查，被告張雅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表達悔過之意，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
　　　　　　　　　　　　　　　　　　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
　　被　　　告　朱文正　(年籍住居詳卷)

　　　　　　　　胡台順　(年籍住居詳卷)

　　　　　　　　陳思良　(年籍住居詳卷)

                張雅婷  (年籍住居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胡台順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陳思良、胡台順、朱文正、張雅婷同為東方人力派遣有限公司之同事，朱文正、張雅婷為男女朋友。其等於110年4月5日凌晨2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土地公廟共同飲酒，因一言不合互有爭執，竟分別為如下行為：
  ㈠陳思良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基於傷害之犯意，先徒手拍掉朱文正所戴帽子，再拉扯朱文正，令朱文正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陳思良則趁機拉起朱文正上衣矇蓋其頭部，隨即連續以膝蓋撞擊朱文正腹部4次，後兩人雙雙倒地，朱文正壓在陳思良身上，惟陳思良此時仍未鬆手，且雙腳不斷上踢，胡台順與張雅婷則不斷在旁試圖拉開兩人，後由胡台順（胡台順就此部分所涉傷害、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撥開陳思良放在朱文正頭上雙手，兩人始站起身來回座，陳思良並於該日凌晨5時許先行離去。
  ㈡朱文正、胡台順於同日上午6時31分許，在上址，復一言不合開始爭吵，詎兩人竟各基於傷害之犯意，朱文正先以徒手抓住胡台順下巴，將胡台順壓倒在椅子上，再以右手連續捶打胡台順上半身數下，胡台順復以右手揮擊朱文正臉部數下還擊，隨後雙方各自徒手毆打對方數分鐘；張雅婷見狀，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機敲擊胡台順頭部，朱文正因同日先後遭受陳思良、胡台順傷害，而受有頭皮及頭部挫傷、雙手及雙腳擦傷、右手肘及雙小腿挫傷等傷害，胡台順則受有左頭部、左額面部挫傷、兩膝部挫傷併充血、額面部擦傷、右上肢擦傷、右姆指擦傷等傷害。
  ㈢胡台順因遭受朱文正傷害，心生不滿，復基於恐嚇、毀損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9時24分許及10時16分許，在不詳地點，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的死期到了，進量躲，只要出現在我試現你就該死，不信走著瞧」、「小心出門不要跌倒喔?」、「我隨時會出現」等文字恐嚇朱文正，使朱文正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另於上午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區○○路00號，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由朱文正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朱美慧。
三、案經朱文正、朱美慧、胡台順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二㈠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思良於偵查中供述

		被告陳思良自承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相互拉扯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胡台順出手試圖拉開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4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雅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張雅婷出手制止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5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4時30分至凌晨4時37分許間，被告陳思良因與告訴人朱文正互有爭執，遂動手毆打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6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㈡犯罪事實二㈡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朱文正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朱文正有傷害告訴人胡台順犯行之事實。



		2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發生肢體接觸之事實。



		3

		被告張雅婷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張雅婷有持手機敲擊告訴人胡台順頭部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6月31分許至凌晨6時38分許間，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因互有爭執，雙方因而相互毆打數分鐘，期間，被告張雅婷亦持物品攻擊告訴人胡台順之事實。



		5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6

		告訴人胡台順提出之中壢長榮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及傷勢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胡台順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㈢犯罪事實二㈢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並以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割損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機車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訊息，且告訴人朱美慧所有、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遭被告胡台順以工具毀損之事實。



		3

		LINE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之事實。



		4

		（1）委託書及車籍資料
（2）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照片、翔壢機車行估價單

		證明告訴人朱美慧所有、由告訴人朱文正使用之機車遭人以利器割損，致該機車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不堪使用之事實。



		5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2）扣案折疊小刀1支

		證人被告胡台順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犯罪事實二㈠、朱文正就犯罪事實二㈡、張雅婷就犯罪事實二㈡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胡台順就犯罪事實二㈡、㈢，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等罪嫌。被告張雅婷見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互毆，仍參與被告朱文正之犯罪，毆打告訴人胡台順頭部，為相續共同正犯。被告胡台順所為上開3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被告朱文正及陳思良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並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至扣案之折疊小刀1支，為被告胡台順所有且供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至告訴人朱文正固指稱被告陳思良對之恫稱「死得難看」一語，然查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並無實證可資，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傷害罪嫌部分，有危險與實害行為之高低度吸收關係，屬實質上一罪，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另為避免再生釁端，本件姑隱當事人欄位之被告年籍、住址，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陳書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4 　　日
                              書  記  官  簡冠宇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90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文正


            陳思良

                    住○○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0樓
            張雅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1
28號、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本院受理後（111年度審訴字第
555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思良犯傷害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朱文正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張雅婷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部分補充「被告胡台順部
    分由本院另為判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朱文正、陳思良
    、張雅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
      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
      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
      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
      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
      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
      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
      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
      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
      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
      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
      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
      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
      ，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第
      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0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朱文正於附件犯罪事實欄
      二(二)所示時、地攻擊告訴人胡台順後，被告張雅婷復持
      手機攻擊之，依上開實務見解所示，渠等就告訴人胡台順
      之傷勢自應共同負責。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所為，係犯刑法
      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朱文正、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為，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就附
      件犯罪事實欄二（二）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
（四）起訴意旨認被告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等語。
      然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
      ，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
      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
      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
      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
      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
      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陳思良於本案之
      犯行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性，非屬同一罪質，認本
      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之犯行有
      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依上揭解釋意旨，裁
      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思良僅因細故糾紛
      即傷害被告即告訴人朱文正；又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僅因
      細故糾紛即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台順，致告訴人朱文正、胡
      台順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二）所載之
      傷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
      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3人之犯罪動機、本案之情節、所
      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六）再查，被告張雅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
      後已坦承犯行，並表達悔過之意，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
      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
      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
    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
　　　　　　　　　　　　　　　　　　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
　　被　　　告　朱文正　(年籍住居詳卷)
　　　　　　　　胡台順　(年籍住居詳卷)
　　　　　　　　陳思良　(年籍住居詳卷)
                張雅婷  (年籍住居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胡台順前因妨害公務
    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7日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
二、陳思良、胡台順、朱文正、張雅婷同為東方人力派遣有限公
    司之同事，朱文正、張雅婷為男女朋友。其等於110年4月5
    日凌晨2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土地公廟共同飲
    酒，因一言不合互有爭執，竟分別為如下行為：
  ㈠陳思良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基於傷害之犯意，先徒手拍掉
    朱文正所戴帽子，再拉扯朱文正，令朱文正重心不穩而跌倒
    在地，陳思良則趁機拉起朱文正上衣矇蓋其頭部，隨即連續
    以膝蓋撞擊朱文正腹部4次，後兩人雙雙倒地，朱文正壓在
    陳思良身上，惟陳思良此時仍未鬆手，且雙腳不斷上踢，胡
    台順與張雅婷則不斷在旁試圖拉開兩人，後由胡台順（胡台
    順就此部分所涉傷害、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撥開陳
    思良放在朱文正頭上雙手，兩人始站起身來回座，陳思良並
    於該日凌晨5時許先行離去。
  ㈡朱文正、胡台順於同日上午6時31分許，在上址，復一言不合
    開始爭吵，詎兩人竟各基於傷害之犯意，朱文正先以徒手抓
    住胡台順下巴，將胡台順壓倒在椅子上，再以右手連續捶打
    胡台順上半身數下，胡台順復以右手揮擊朱文正臉部數下還
    擊，隨後雙方各自徒手毆打對方數分鐘；張雅婷見狀，亦基
    於傷害之犯意，以手機敲擊胡台順頭部，朱文正因同日先後
    遭受陳思良、胡台順傷害，而受有頭皮及頭部挫傷、雙手及
    雙腳擦傷、右手肘及雙小腿挫傷等傷害，胡台順則受有左頭
    部、左額面部挫傷、兩膝部挫傷併充血、額面部擦傷、右上
    肢擦傷、右姆指擦傷等傷害。
  ㈢胡台順因遭受朱文正傷害，心生不滿，復基於恐嚇、毀損他
    人之物之犯意，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9時24分許及10時16
    分許，在不詳地點，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的死期到了
    ，進量躲，只要出現在我試現你就該死，不信走著瞧」、「小
    心出門不要跌倒喔?」、「我隨時會出現」等文字恐嚇朱文正
    ，使朱文正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另於上午不詳時間
    ，在桃園市○○區○○路00號，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
    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由朱文正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
    、右後視鏡，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朱美慧。
三、案經朱文正、朱美慧、胡台順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
    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二㈠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思良於偵查中供述 被告陳思良自承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相互拉扯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胡台順出手試圖拉開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4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雅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張雅婷出手制止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5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4時30分至凌晨4時37分許間，被告陳思良因與告訴人朱文正互有爭執，遂動手毆打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6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㈡犯罪事實二㈡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朱文正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朱文正有傷害告訴人胡台順犯行之事實。 2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發生肢體接觸之事實。 3 被告張雅婷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張雅婷有持手機敲擊告訴人胡台順頭部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6月31分許至凌晨6時38分許間，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因互有爭執，雙方因而相互毆打數分鐘，期間，被告張雅婷亦持物品攻擊告訴人胡台順之事實。 5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6 告訴人胡台順提出之中壢長榮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及傷勢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胡台順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㈢犯罪事實二㈢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並以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割損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機車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訊息，且告訴人朱美慧所有、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遭被告胡台順以工具毀損之事實。 3 LINE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之事實。 4 （1）委託書及車籍資料 （2）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照片、翔壢機車行估價單 證明告訴人朱美慧所有、由告訴人朱文正使用之機車遭人以利器割損，致該機車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不堪使用之事實。 5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2）扣案折疊小刀1支 證人被告胡台順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犯罪事實二㈠、朱文正就犯罪事實二㈡、張雅
    婷就犯罪事實二㈡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嫌，被告胡台順就犯罪事實二㈡、㈢，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
    第1項傷害、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等罪嫌。被告張雅
    婷見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互毆，仍參與被告朱文正之犯
    罪，毆打告訴人胡台順頭部，為相續共同正犯。被告胡台順
    所為上開3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
    被告朱文正及陳思良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
    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請並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至扣案之折疊小刀1支，為
    被告胡台順所有且供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至告訴人朱文正固指稱被告陳思良對之恫稱「死得難看」一
    語，然查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並無實證可資，惟此
    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傷害罪嫌部分，有危險與實
    害行為之高低度吸收關係，屬實質上一罪，為效力所及，爰
    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另為避免再生釁端，本件姑隱當事人
    欄位之被告年籍、住址，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陳書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4 　　日
                              書  記  官  簡冠宇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90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文正




            陳思良


                    住○○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0樓
            張雅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本院受理後（111年度審訴字第555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思良犯傷害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朱文正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雅婷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部分補充「被告胡台順部分由本院另為判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朱文正、陳思良、張雅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朱文正於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示時、地攻擊告訴人胡台順後，被告張雅婷復持手機攻擊之，依上開實務見解所示，渠等就告訴人胡台順之傷勢自應共同負責。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朱文正、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起訴意旨認被告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等語。然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陳思良於本案之犯行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性，非屬同一罪質，認本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之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依上揭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思良僅因細故糾紛即傷害被告即告訴人朱文正；又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僅因細故糾紛即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台順，致告訴人朱文正、胡台順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二）所載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3人之犯罪動機、本案之情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再查，被告張雅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表達悔過之意，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
　　　　　　　　　　　　　　　　　　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
　　被　　　告　朱文正　(年籍住居詳卷)

　　　　　　　　胡台順　(年籍住居詳卷)

　　　　　　　　陳思良　(年籍住居詳卷)

                張雅婷  (年籍住居詳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胡台順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陳思良、胡台順、朱文正、張雅婷同為東方人力派遣有限公司之同事，朱文正、張雅婷為男女朋友。其等於110年4月5日凌晨2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土地公廟共同飲酒，因一言不合互有爭執，竟分別為如下行為：
  ㈠陳思良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基於傷害之犯意，先徒手拍掉朱文正所戴帽子，再拉扯朱文正，令朱文正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陳思良則趁機拉起朱文正上衣矇蓋其頭部，隨即連續以膝蓋撞擊朱文正腹部4次，後兩人雙雙倒地，朱文正壓在陳思良身上，惟陳思良此時仍未鬆手，且雙腳不斷上踢，胡台順與張雅婷則不斷在旁試圖拉開兩人，後由胡台順（胡台順就此部分所涉傷害、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撥開陳思良放在朱文正頭上雙手，兩人始站起身來回座，陳思良並於該日凌晨5時許先行離去。
  ㈡朱文正、胡台順於同日上午6時31分許，在上址，復一言不合開始爭吵，詎兩人竟各基於傷害之犯意，朱文正先以徒手抓住胡台順下巴，將胡台順壓倒在椅子上，再以右手連續捶打胡台順上半身數下，胡台順復以右手揮擊朱文正臉部數下還擊，隨後雙方各自徒手毆打對方數分鐘；張雅婷見狀，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機敲擊胡台順頭部，朱文正因同日先後遭受陳思良、胡台順傷害，而受有頭皮及頭部挫傷、雙手及雙腳擦傷、右手肘及雙小腿挫傷等傷害，胡台順則受有左頭部、左額面部挫傷、兩膝部挫傷併充血、額面部擦傷、右上肢擦傷、右姆指擦傷等傷害。
  ㈢胡台順因遭受朱文正傷害，心生不滿，復基於恐嚇、毀損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9時24分許及10時16分許，在不詳地點，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的死期到了，進量躲，只要出現在我試現你就該死，不信走著瞧」、「小心出門不要跌倒喔?」、「我隨時會出現」等文字恐嚇朱文正，使朱文正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另於上午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區○○路00號，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由朱文正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朱美慧。
三、案經朱文正、朱美慧、胡台順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二㈠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思良於偵查中供述

		被告陳思良自承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相互拉扯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胡台順出手試圖拉開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4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雅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張雅婷出手制止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5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4時30分至凌晨4時37分許間，被告陳思良因與告訴人朱文正互有爭執，遂動手毆打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6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㈡犯罪事實二㈡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朱文正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朱文正有傷害告訴人胡台順犯行之事實。



		2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發生肢體接觸之事實。



		3

		被告張雅婷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張雅婷有持手機敲擊告訴人胡台順頭部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6月31分許至凌晨6時38分許間，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因互有爭執，雙方因而相互毆打數分鐘，期間，被告張雅婷亦持物品攻擊告訴人胡台順之事實。



		5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6

		告訴人胡台順提出之中壢長榮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及傷勢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胡台順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㈢犯罪事實二㈢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並以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割損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機車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訊息，且告訴人朱美慧所有、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遭被告胡台順以工具毀損之事實。



		3

		LINE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之事實。



		4

		（1）委託書及車籍資料
（2）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照片、翔壢機車行估價單

		證明告訴人朱美慧所有、由告訴人朱文正使用之機車遭人以利器割損，致該機車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不堪使用之事實。



		5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2）扣案折疊小刀1支

		證人被告胡台順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犯罪事實二㈠、朱文正就犯罪事實二㈡、張雅婷就犯罪事實二㈡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胡台順就犯罪事實二㈡、㈢，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等罪嫌。被告張雅婷見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互毆，仍參與被告朱文正之犯罪，毆打告訴人胡台順頭部，為相續共同正犯。被告胡台順所為上開3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被告朱文正及陳思良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並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至扣案之折疊小刀1支，為被告胡台順所有且供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至告訴人朱文正固指稱被告陳思良對之恫稱「死得難看」一語，然查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並無實證可資，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傷害罪嫌部分，有危險與實害行為之高低度吸收關係，屬實質上一罪，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另為避免再生釁端，本件姑隱當事人欄位之被告年籍、住址，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陳書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4 　　日
                              書  記  官  簡冠宇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90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文正


            陳思良

                    住○○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0樓
            張雅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本院受理後（111年度審訴字第555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思良犯傷害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朱文正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雅婷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部分補充「被告胡台順部分由本院另為判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朱文正、陳思良、張雅婷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朱文正於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示時、地攻擊告訴人胡台順後，被告張雅婷復持手機攻擊之，依上開實務見解所示，渠等就告訴人胡台順之傷勢自應共同負責。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朱文正、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就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二）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起訴意旨認被告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等語。然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陳思良於本案之犯行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性，非屬同一罪質，認本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之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依上揭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思良僅因細故糾紛即傷害被告即告訴人朱文正；又被告朱文正及張雅婷僅因細故糾紛即共同傷害告訴人胡台順，致告訴人朱文正、胡台順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二（一）、（二）所載之傷害，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3人之犯罪動機、本案之情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再查，被告張雅婷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表達悔過之意，是本院寧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3128號
　　　　　　　　　　　　　　　　　　111年度偵字第2440號
　　被　　　告　朱文正　(年籍住居詳卷)　　　　　　　　胡台順　(年籍住居詳卷)　　　　　　　　陳思良　(年籍住居詳卷)                張雅婷  (年籍住居詳卷)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思良前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執行完畢；胡台順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陳思良、胡台順、朱文正、張雅婷同為東方人力派遣有限公司之同事，朱文正、張雅婷為男女朋友。其等於110年4月5日凌晨2時46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土地公廟共同飲酒，因一言不合互有爭執，竟分別為如下行為：
  ㈠陳思良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基於傷害之犯意，先徒手拍掉朱文正所戴帽子，再拉扯朱文正，令朱文正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陳思良則趁機拉起朱文正上衣矇蓋其頭部，隨即連續以膝蓋撞擊朱文正腹部4次，後兩人雙雙倒地，朱文正壓在陳思良身上，惟陳思良此時仍未鬆手，且雙腳不斷上踢，胡台順與張雅婷則不斷在旁試圖拉開兩人，後由胡台順（胡台順就此部分所涉傷害、恐嚇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撥開陳思良放在朱文正頭上雙手，兩人始站起身來回座，陳思良並於該日凌晨5時許先行離去。
  ㈡朱文正、胡台順於同日上午6時31分許，在上址，復一言不合開始爭吵，詎兩人竟各基於傷害之犯意，朱文正先以徒手抓住胡台順下巴，將胡台順壓倒在椅子上，再以右手連續捶打胡台順上半身數下，胡台順復以右手揮擊朱文正臉部數下還擊，隨後雙方各自徒手毆打對方數分鐘；張雅婷見狀，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機敲擊胡台順頭部，朱文正因同日先後遭受陳思良、胡台順傷害，而受有頭皮及頭部挫傷、雙手及雙腳擦傷、右手肘及雙小腿挫傷等傷害，胡台順則受有左頭部、左額面部挫傷、兩膝部挫傷併充血、額面部擦傷、右上肢擦傷、右姆指擦傷等傷害。
  ㈢胡台順因遭受朱文正傷害，心生不滿，復基於恐嚇、毀損他人之物之犯意，於同日上午9時21分許、9時24分許及10時16分許，在不詳地點，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的死期到了，進量躲，只要出現在我試現你就該死，不信走著瞧」、「小心出門不要跌倒喔?」、「我隨時會出現」等文字恐嚇朱文正，使朱文正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另於上午不詳時間，在桃園市○○區○○路00號，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由朱文正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朱美慧。
三、案經朱文正、朱美慧、胡台順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二㈠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思良於偵查中供述 被告陳思良自承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相互拉扯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胡台順出手試圖拉開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4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雅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證明被告陳思良毆打告訴人朱文正，證人張雅婷出手制止被告陳思良與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5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4時30分至凌晨4時37分許間，被告陳思良因與告訴人朱文正互有爭執，遂動手毆打告訴人朱文正之事實。 6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㈡犯罪事實二㈡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朱文正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朱文正有傷害告訴人胡台順犯行之事實。 2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與告訴人朱文正發生肢體接觸之事實。 3 被告張雅婷於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張雅婷有持手機敲擊告訴人胡台順頭部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共21張、本署110年9月9日當庭勘驗筆錄 證明當日凌晨6月31分許至凌晨6時38分許間，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因互有爭執，雙方因而相互毆打數分鐘，期間，被告張雅婷亦持物品攻擊告訴人胡台順之事實。 5 告訴人朱文正提出之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 證明告訴人朱文正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6 告訴人胡台順提出之中壢長榮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及傷勢照片各1份 證明告訴人胡台順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㈢犯罪事實二㈢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胡台順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並以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割損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機車之事實。 2 告訴人朱文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訊息，且告訴人朱美慧所有、告訴人朱文正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遭被告胡台順以工具毀損之事實。 3 LINE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胡台順有傳送上開恐嚇訊息之事實。 4 （1）委託書及車籍資料 （2）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照片、翔壢機車行估價單 證明告訴人朱美慧所有、由告訴人朱文正使用之機車遭人以利器割損，致該機車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不堪使用之事實。 5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2）扣案折疊小刀1支 證人被告胡台順以隨身攜帶掛在鑰匙圈上之折疊小刀，破壞朱美慧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前面板、右邊條、碼表組、右側蓋、座墊、右後視鏡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思良就犯罪事實二㈠、朱文正就犯罪事實二㈡、張雅婷就犯罪事實二㈡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胡台順就犯罪事實二㈡、㈢，分別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等罪嫌。被告張雅婷見被告朱文正與被告胡台順互毆，仍參與被告朱文正之犯罪，毆打告訴人胡台順頭部，為相續共同正犯。被告胡台順所為上開3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被告朱文正及陳思良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並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至扣案之折疊小刀1支，為被告胡台順所有且供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至告訴人朱文正固指稱被告陳思良對之恫稱「死得難看」一語，然查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並無實證可資，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傷害罪嫌部分，有危險與實害行為之高低度吸收關係，屬實質上一罪，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另為避免再生釁端，本件姑隱當事人欄位之被告年籍、住址，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陳書郁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4 　　日
                              書  記  官  簡冠宇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